
附件 ⒈

机械工业优秀统计论文及统计分析报告评比办法

为了继续做好机械工业统计工作,激发、调动机械工业统计

工作者多出科研成果及分析精品的创作热情,提高统计人员的理

论和业务素质,提升为行业和企业经济运行提供科学决策的能

力,同 时为统计工作者专业技术职称的评定、晋升创造条件,经

研究决定,每两年开展一次
“
机械工业优秀统计论文及统计分析

报告评比
”

活动,特制订本办法。

第-条 评比原则

一、开展评比活动是为了进一步加强行业的统计工作,促进

行业统计工作上一个新水平,进一步确立行业统计工作的地位和

监督服务作用,逐步提高分析预测的水平。因此,论文和分析报

告要有新意。

二、对统计研究成果的鉴定要坚持实事求是、科学民主、客

观公正、注重质量、讲求实效的原则,保证评定工作的严肃性、

公正性。

三、征文应集中反映机械行业的结构调整、经济运行、生产

和效益等方面的内容,做到有的放矢。

四、论文应充分利用统计学原理和统计数据来说明作者的观

点,有理有据。

五、统计论文侧重于统计理论和统计方法制度、统计指标的

研究,统计分析报告侧重于用理论与数据的结合来揭示机械工业

生产经营中的问题。

第二条 评比活动的组织和征文范围

一、评比活动由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统一归口组织管理;



二、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机械工业管理部门

及承担政府统计职能的单位及其所属工业企业,计划单列企业集

团及其所属企业单位、行业协会,负 责具体征集、初评、选送本

单位的优秀统计论文及统计分析报告;

三、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有关代管协会负责推荐本协会范围

内的优秀统计论文和统计分析报告;

四、作品均应为本单位统计工作主要负责人、统计人员 (含

兼职)撰写;

五、论文及分析报告应为近两年内撰写的统计科学研究论文

和统计分析报告,不受题目限制,也不受文章是否已在报刊发表

限制;作者可以是个人,也可以是集体。

第三条 参评作品应具备的基本条件

一、选题准确。能紧密联系实际,从行业和地区实际出发 ,

围绕本单位经济工作的中心任务,比较深刻地分析了改革及经济

发展工作中的新情况和新问题,对问题有剖析、有分析、有对策

建议,对领导的决策起到了积极的作用。

二、资料翔实,观点鲜明,分析方法较有特色,定量定性相

结合,时效性较强。

三、实用性强。符合客观实际的紧迫需要,政策建议切合实

际,有可操作性,对解决问题有实用价值。

四、有一定的表达能力,立论精辟,结构严谨,条理清晰 ,

层次分明,逻辑性强,用词确切,文字简洁,表达清楚,说服力

强。

第四条 评审的组织和程序

一、由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计划单列市机械工业管理部门,

各计划单列企业集团,有关代管协会对本地区、本系统的论文及



统计分析报告做好推荐工作;

二、由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聘请相关专家组成评审小组,开

展评定工作,评审分为两个阶段:即初评、终评。

三、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对上报的统计论文或分析报告进行

初评,提出优秀统计论文及分析报告的推荐名单。

四、初选的优秀统计论文及统计分析报告由评委会组织专家

进行终评。

五、评比活动设一等奖、二等奖和三等奖三个等级。对获一、

二等奖的优秀统计论文和优秀统计分析报告由中国机械工业联

合会推荐参加中国统计学会组织的同类活动。

六、评比活动,设立省市优秀组织奖。

优秀组织奖的条件为:

1、 领导重视,并认真做好本地区、本系统论文及统计分析

报告初评的推荐工作;

2、 本地区(系 统)所推荐的论文及分析报告中至少有一篇获

得一、二等奖。

第五条 表彰与奖励

一、以精神鼓励为主,物质奖励为辅。

二、对获奖的集体和个人将由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以文件的

形式予以通报表彰,并颁发证书。

第六条 本办法自二○⊙六年起执行。

第七条 本办法解释权属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。


